
附件

关于调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
有关政策的通知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各县（市）医疗保障局，双阳、九台医保分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

财政局，各级医保经办机构，市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：

为进一步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（以下简称“职工医保”）

政策，根据《关于明确贯彻落实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

共济保障机制有关要求的通知》（吉医保联〔2022〕22 号）和

《关于调整完善省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保障相关政策的通

知》（吉医保联〔2023〕30 号），按照筹资与待遇对等的原则，

结合我市实际，决定调整我市职工医保有关政策，具体如下：

一、取消职工医保门诊慢性病起付标准。职工医保普通门诊

统筹起付标准不变，不再与门诊慢性病共用起付标准。

二、取消职工医保门诊慢性病单病种支付限额，职工医保门

诊慢性病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仍维持 6500 元。

三、探索在“双通道”定点零售药店开通职工医保门诊特殊

疾病待遇，执行三级（省级）医疗机构起付标准和支付比例。相

关定点零售药店的准入标准和开展范围由长春市社会医疗保险

管理局结合实际确定。



本通知自 2026 年 x 月 x 日起实施，由长春市医疗保障局负

责解释。

长春市医疗保障局 长春市财政局

2026 年 x 月 x 日


